
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关于2013年推荐、录取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管理办法
教务处：

根据校2012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生）通知，本院推荐工作按照《教育部关于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教学[2006]14号）精神、我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管理办法》（校发[2010]17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南京邮电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担任专职辅导员补充条例》和我校本科生学生手册中的《学生能力测评方法》的相关条款执行。

我院推荐综合排名方案按学校发布的方案执行：

1.学生学习成绩综合排名占总评价分75%；

2.学生能力排名占总评价分15%

3.专业面试成绩占总评价分10% 

专业面试成绩（10分）包括：
英语交流（3分）
专业知识（7分）
学院推荐工作小组在学生报名的基础上择优选择36名学生（按照比例分配至全院各个专业）参加面试并进行综合排名，其中11名为本院推免生人选。另按学校规定，我院可推荐一名推免生应聘辅导员岗位。
我院推荐面试工作拟安排在9月17日（星期一）下午分2组进行，地点另行通知。
考核工作将由本院组成专家组对全校范围内填报本院的推免生进行面试和考核，具体时间按学校的规定执行。
经济与管理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小组成员名单：
组长：殷群

副组长：刘立、彭刘生

成员：张相斌、赵波

                                   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二O一二年九月十日
